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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

科学院

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文件

科合院发基建字〔2022〕2号

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关于进一步
加强零星基建（维修）项目风险防控的通知

各科研单元、各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零星（维修）基建风险防控，严格按照以下举

措实施零星（维修）基建项目：

一、零星基建管理范围

总投资在5万元至 400万元之间，产权属于合肥研究院的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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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、基础设施（室外道路、水电等）的维修、改造工程属于零星

（维修）基建管理范围，执行《合肥研究院零星（维修）基建项

目管理办法》（科合院发基建字〔2022〕1号）。

5万元以下零星修补工程，视同外协业务，执行《合肥研究院

采购及外协业务管理办法》（科合院发资字〔2020〕3号）。

二、加强采购管理

1．货物类采购

执行《合肥研究院采购及外协业务管理办法》（科合院发资字

〔2020〕3号）。

2．咨询类采购

（1）造价咨询和招标采购服务

基建办与监督与审计处在2年为一周期内，联合招标不少于5

家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单位。

工程量清单、控制价、邀请文件编制，工程预算、结算审核

的造价咨询单位均应监督与审计处确定。

（2）设计类

设计单位应具有相关资质，收费标准不得超过《工程勘察设

计收费标准（2002年修订本）》（计价〔2002〕10号）。

（3）监理类

监理单位应具有相关资质，收费标准不得超过国家发展改革

委、建设部印发的《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》（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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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价格〔2007〕670号）的规定。

3．工程类采购，按以下方式执行：

（1）120万元及以上、400万元以下的工程，按照财政部令

第74号《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管理办法》竞争性谈判或财政部《政

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(财库〔2014〕214号)

执行。

（2）50万元及以上、120万元以下的工程，采取比价方式：

邀请3家有相关资质的施工单位参加比价，比价前由监督与

审计处委托的造价咨询单位编制工程清单、控制价、邀请文件。

邀请文件发出后，不少于5个工作日后开标。评标委员不少

于3人（不少于1名基建类专业人员），监督员1名（合肥研究院

职能部门及支撑部门由监督审计处委派监督员监督，各科研单元

由项目申请单位委派监督员监督）。

如特殊原因需采用单一来源的，应召开评审会，评审人员不

少3人（不少于1名基建类专业人员），监督员1名（合肥研究院

职能部门及支撑部门由监督审计处委派监督员监督，各科研单元

由项目申请单位委派监督员监督）。监督与审计处委派的造价咨询

单位对工程预算价进行审核并提供审核报告。

（3）50万元以下工程，可采取上述比价方式，或直接委托符

合资质的施工单位。直接委托施工单位的，由施工单位编制实施

方案和工程预算，工程预算须经监督与审计处委派的造价咨询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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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审核。

三、线上审批项目立项

零星（维修）基建项目实行线上审批流程。

四、网上公示项目实施

为零星（维修）基建项目管理更加公开、透明，加大群众的

监督力度，零星（维修）基建项目立项、实施全过程网上公示，

由项目单位填写以下公示内容，基建办进行网上公示，公示内容

如下：

1．《零星（维修）基建项目申请签批表》；

2．设计合同签订前，公示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项目负责人、

授权委托书、联系方式及收费明细；

3．监理合同签订前，公示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注册监理工

程师、项目负责人、授权委托书、联系方式及收费明细；

4．施工合同签订前：

采取竞争性谈判、竞争性磋商、比价方式的，公示《零星基

建（维修）项目申批单》、谈判或磋商或邀请文件、工程量清单、

控制价、中标单位施工资质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项目经理证书、

安全证书、评标报告。

采取直接委托方式的，公示《零星基建（维修）项目申批单》、

施工单位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项目经理证书、安全证书、

工程预算、工程预算审核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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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一来源采购的，公示《零星基建（维修）项目申批单》、施

工单位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项目经理证书、安全证书、

工程预算、工程预算审核报告、单一来源评审报告。

5．工程验收、结算审计报告。

本通知自公布日起执行。

合肥研究院

2022年 6月 1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22年 6月10日印发


